
     112-2 清華藝設「金屬藝術與設計二」課程進度表 

上課時間：M5 M6 M7  (13:20-16:20)  

授課教師：蘇筱婷 suhsiao85@gmail.com 

● 課程內容： 

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 備註 

1 02/19 

•課程介紹 

•單元 1︰設計競賽投件( 4/15 截止) 

•單元 2︰鑲嵌-包鑲、爪鑲技法示范 

◆作業 1︰珠寶設計圖繪製-10% 

◆作業 2︰對戒組(一組 2 件)- 20% 

◆習作 1︰2 件 (包鑲、爪鑲) -5% 

2 02/26 ☉作業 1 珠寶設計草圖討論   

3 03/04 
☉作業 2 對戒設計草圖討論 

☉作業 1 珠寶設計精圖討論 
 

4 03/11 
★習作 1︰包鑲、爪鑲-2 件檢查 

◆ 實作練習課程 
 

5 03/18 ★作業 1 珠寶設計圖發表  

6 03/25 
•單元 3︰敲花+背針結構製作 

★作業 2 對戒發表 
◆作業 3︰胸飾設計-20% 

7 04/01 ☉ 作業 3 胸針設計草圖討論  

8 04/08 ◆ 實作練習課程  

9 04/15 ◆ 實作練習課程  

10 04/22 ◆ 實作練習課程  

11 04/29 

•單元 4︰壓模製作-金屬模具沖壓成型& 

        機關製作-管材製作、蝴蝶頁 

★作業 3︰胸飾設計發表 

◆習作 2︰機關習作∕2 件 -5% 

◆作業 4︰生活物件設計-25% 

12 05/06 ☉作業 4 開闔容器設計草圖討論  

13 
05/13 

◆ 實作練習課程 

★習作 2︰機關習作-2 件檢查 

 

14 05/20 ◆ 實作練習課程  

15 05/27 ◆ 實作練習課程  

16 06/03 
★作業 4︰生活物件設計發表 

★金工作品小共評日-作業 1-3&習作 1&2) 

✽06/06 全系共評日 

 

17 6/10 •閱讀筆記資料彙整  

18 6/17 •閱讀筆記資料彙整 
閱讀筆記 5 篇-10% 

★作業 5︰作品照片上傳-5% 

 



● 教學方式： 

簡報講授、示範教學、概念研討、實務製作、賞析與討論。 

● 評量方式： 

    一、作品製作與發表︰(80%)  

        作業 1︰珠寶設計圖繪製-10% (03/18 發表) 

        作業 2︰對戒組(一組 2 件)-20% (03/25 發表) 

        作業 3︰胸飾設計-20% (04/29 發表) 

        作業 4︰生活物件設計-25% (06/03 發表) 

        作業 5︰作品照片上傳-5% (06/17 線上繳交) 

    二、習作練習︰10% 

        習作 1︰包鑲、爪鑲∕2 件-5% (03/11 檢查) 

        習作 2︰機關習作∕2 件-5% (05/13 檢查) 

    三、閱讀筆記 5 篇︰10% (06/17 線上繳交) 

將本學期所學技法作為關鍵字搜尋，找尋相關技術或藝術家將資料編輯整理成 800 至 1000 字 

書面報告。 

★06/07 小共評日︰作業 1-4、習作 1&2 

    四、參賽資料證明： 

為鼓勵同學踴躍參加校外設計專業相關競賽，同學可於期末列舉參賽或獲獎證明予老師審閱， 

每項參賽得加 2 分、獲入選以上者得加 4 分。 

五、其他相關規範：  

★出席要求：每次缺席扣該科學期成績 2 分；4 次以上（含第 4 次）缺席（或請假）者，學期成 

績以原所得分數之 50%計算。  

★課後實習：自第二周起每周需固定安排至少一晚課後實習（至少4小時），並由TA抽查考核，每次缺 

席扣該科學期成績 1 分；4 次以上（含第 4 次）缺席（或請假）者，學期成績以原所 

得分數之50%計算。 

★設計討論：每單元作業之參考資料、草圖、草模須按課表規劃時間前完成並攜至課堂討論，缺漏 

者每次每項扣學期成績 1 分。 

★作品繳交：每單元作業須按課表規劃時間完成並於課堂發表，期末共評時將視作品品質、學習態 

度酌予加、減各該項作業分數；未出席期末共評者學期成績以原所得分數之50%計算。 

★作業補繳：如有特殊情形，作業可於次週補繳並扣該次作業原所得 10 分，第三週即不接受補繳 

且該次作業以 0 分計算。  

    ★ AI 使用規則：學生可於課堂作業或報告中的「標題頁註腳」或「引用文獻後」簡要說明如何使 

           用生成式AI進行議題發想、文句潤飾或結構參考等使用方式。然而，在本課程的「閱 

           讀筆記」中，學生不得使用生成式AI工具撰寫作業。若經查核使用卻無在作業或報告 

           中標明，教師、學校或相關單位有權重新針對作業或報告重新評分或不予計分。 

● 課後實習與金工教室開放時間：須使用固定座位，未經教師教導之設備、器材不得擅自取用。 

(1) 日間使用：周一～五(8am～6pm)，教室未排課程且自己座位有空檔時即可前來使用（若同時兩人

以上皆要使用固定共用座位，請自行協商） 

(2) 固定實習：周一～五(6:30pm～10:30pm)，大二金工組每週皆必須選填一晚為固定實習時段。 


